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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设计制作安装合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GZSM200901        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广州市神马广告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棠东商业大厦3B08 

甲方委托乙方设计、制作和安装招商处KT板，经过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本着平等、互利的原则根据国家《广告法》、《合同法》及有关规定达成如下条款并共同遵守：

1、 项目名称：招商处KT板设计、制作及安装。
2、 形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 合同总金额及支付方式：

（1）本项目总金额（不含税费）为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     整（￥         ）。其中设计费￥            、制作安装费￥            、税费则按税务局标准另行计算。如甲方对制作要求发生变化，应以书面并加盖公章（红印）的形式知会乙方，并作为本合同有效附件。制作安装费用如有变动，应以实际发生费用为

	项目
	规格cm
	数量
	材料
	单价
	小计

	设计费
	
	
	
	
	

	制作费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运输费
	
	
	
	
	

	合计
	


（2）付款方式：

a、签订合同当天，甲方交付乙方广告总金额的     首付款，即人民币大写：（转下一行）
                整（￥              ）。

b、广告制作安装完成时，甲方交付乙方广告总金额     的余款，即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整（￥            ）。

4、 甲方责任：

1、 甲方按协议规定向乙方支付以上费用。
5、 乙方责任： 

1、乙方需在合同签订后 2 个工作日内设计出初稿，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给甲方确认。

2、甲方确认设计稿后以及乙方确认收到甲方首付款后，乙方须在  3  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合同约定项目的制作及安装（因本合同约定条件而延期，或因甲方其它原因、政府限制行为及天气导致的工期延误的情况除外）。

3、 甲方及他方的人为因素所造成的损害，乙方不承担责任。

6、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单方面违反本合同的规定的视为违约，违约方支付对方双倍的违约金。
7、 本合同签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并加盖公章。，本合同随即生效。

8、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甲、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及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9、 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一份.

甲方(签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(签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约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棠东商业大厦3B08室   

电话：020-61082290   28264252   传真：020-22831753     手机：13527756405  
网址：www.gzshenma.com

[image: image1.jpg]